
固定式起重機自動檢查方式說明(每月) 



固定式起重機之定義 

固定式起重機：指在特定場所使用動力將貨
物吊升並將其作”水平”搬運為目的之機械
裝置。 
 
若無法水平移動則視為捲揚機，應依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155-1條的規範辦理。 
 

構造應符合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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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要有合格證 



自動檢查表表單範例 

(單位全銜)固定式起重機每月自動檢查紀錄表     (僅供參考) 

編 號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型 式  吊 升 荷 重 公噸 

檢 查 部 分 檢查內容及方法 結果 
1.過捲預防裝置 具有自動遮斷動力及制動之機能。  

2.過負荷預防裝置 當過負荷時具有自動遮斷動力機能。(伸臂起重機)  

3.防止逸走裝置 無損傷、變形，應具有將機具確實固定之機能。(室外裝設)  

4.阻擋器、緩衝裝置 無損傷、歪斜、脫落，機能正常。  

5.直行警報裝置 機具直行時應能發出警報音響。(隨荷重移動操作者除外)  

6.制動器 吊升裝置剎車動作狀況圓滑、正常。  

7.鋼索 

直徑磨損無達公稱直徑之 7％以上。  

無扭結、顯著變形、腐蝕  

末端固定正確，具防鬆或自緊性能。  

8.吊鏈 

斷面直徑減少無超過 10％。  

伸長率無超過 5％。  

無龜裂、腐蝕。  

9.吊鉤 

吊鉤應鍛造成形，能自由圓滑轉動，並不得龜裂或明顯之銹蝕等有之缺陷，

且未焊補、電鍍等改造。  

吊鉤應設有防止吊掛用鋼索等自該吊鉤脫落之裝置，且作用良好。  

10.吊具 無顯著之變形、裂痕。  

11.供電線、配線 絕緣被覆無損傷或老化、無過度張開、扭結或固定夾鬆弛現象。  

12.集電裝置 應能正常給電，無接觸不良、絕緣物損傷之現象。  

13.配電盤 檢查配線接頭確實接牢、遮斷器之開關、閘刀開關、電磁接觸器等機能無異常。  

14.操作開關 操作開關或控制器作動狀況正常，作動方向正確標示。  

15.其他   

檢查發現危害、分析危害因素： 評估危害風險(嚴重性及可能性分析)： 

評估結果改善措施： 檢討改善措施之合宜性： 

備註： 

1.檢查結果,良好者打「V」，無該項者打「/」，不良者打「X」並應做檢查發現危

害分析危害因素、評估危害風險、依檢查風險評估結果採取改善措施、檢討改

善措施之合宜性。 

2.依據「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八十條規定，本紀錄表需保

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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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捲預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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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第33條 

 使用鋼索或吊鏈之吊升裝置應設置過捲預防裝置 

 檢查方式：吊鉤操作到最上方時會自動停止 



1.過捲預防裝置 

 勞工甲於Ｂ棟廠房之熔銅區單獨使用該棟第三台固定式起重機，吊運廢銅條
到Ｄ號熔解爐，途經連續鑄造機旁之維修走道時，因過捲揚操作，致鋼索固
定端脫落，被掉落之吊舉物（廢銅條）壓中，經緊急送醫急救死亡。 

 



2.過負荷預防裝置 

 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第35條 

 伸臂起重機，應設置過負荷預防裝置 
 檢查方式：過負荷時，具有自動遮斷動力機能 



3.防止逸走裝置 

 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第51條 

 設置於屋外之起重機，能安全行駛至防止逸走裝置處 

 檢查方式：無損傷、變形，應具有將機具確實固定之機能 



3.防止逸走裝置 



4.阻擋器、緩衝裝置 

 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第48條 

 橫行軌道應在其兩端或適當場所設置緩衝裝置、緩衝材或
相當於吊運車輪直徑四分之一以上高度之車輪阻擋器  

 檢查方式：無損傷、歪斜、脫落，機能正常 



4.阻擋器、緩衝裝置 

車輪阻擋器之高度 



4.阻擋器、緩衝裝置 

 直行軌道應在其兩端或其適當場所設置緩衝裝置、緩衝材
或相當於該起重機之直行車輪直徑二分之一以上高度之車
輪阻擋器 

 

緩衝裝置 

油壓式 

架空起重機 

橡膠式 彈簧式 

架空起重機 門型起重機 



4.阻擋器、緩衝裝置 

 二部以上之起重機並置於同一軌道上時，應分別於各該起
重機相對側，設置防撞裝置、緩衝裝置或緩衝材 



5.直行警報裝置 

 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第39條 

 檢查方式：機具直行時應能發出警報音響(隨荷重移動操
作者除外) 



6.制動器 

 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第26條 

 檢查方式：吊升裝置剎車動作狀況圓滑、正常 

剎車動作是否正常 
往下操作，放開操作鈕後，

應該立即停止 



7.鋼索 

 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第63條第1項第6款 

 鋼索不得有下列情形 



7.鋼索 

 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第63條第1項第6款 

 鋼索不得有下列情形 



7.鋼索 



9.吊鉤 

 吊鏈並不得有下列情形 



9.吊鉤 

 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第40條 

 檢查方法：吊鉤應設有防止吊掛用鋼索等自該吊鉤脫落之
裝置，且作用良好 

× o o 



9.吊鉤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70條 

 雇主不得使用已變形或龜裂之吊鉤、馬鞍環、鉤環、鏈環
等吊掛用具，供起重吊掛作業使用  

 檢查方法：吊鉤應鍛造成形，能自由圓滑轉動，並不得龜
裂或明顯之銹蝕等有之缺陷，且未焊補、電鍍等改造  

× 



10.吊具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3款 

 為防止吊掛物掉落，使用吊索（繩）、吊籃等吊掛用具或
載具時，應有足夠強度 

 檢查方法：無顯著之變形、裂痕 

× o 

o 



11.供電線、配線 

 檢查方法：絕緣被覆無損傷或老化、無過度張開、扭結或
固定夾鬆弛現象 

電纜 

安 
全 
電 
軌 



12.集電裝置 

 檢查方法：應能正常給電，無接觸不良、絕緣物損傷之現
象 



13.配電盤 

 檢查方法：檢查配線接頭確實接牢、遮斷器之開關、閘刀
開關、電磁接觸器等機能無異常 



14.操作開關 

 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第45條 

 檢查方式：操作開關或控制器作動狀況正常，作動方向正
確標示 



報告完畢 
謝謝指教 
 


